                        合同编号：     
租赁合同

出租方：陕西联航科技有限公司              
承租方：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签定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库房租赁合同

出租方：陕西联航科技有限公司   

承租方：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第一条：租赁房屋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镇宏鑫工业园8号厂房 ，面积   1029       平方米，房屋质量  优    。

    第二条：房屋租赁期限： 2020 年  3 月  13  日至 2021 年 3 月12 日，租期 壹 年。

    第三条：押金及支付方式：押金大写：  壹万元整     （￥ 10000  ），先交款后租房，承租方在签订合同时分两次缴清全年租金即每半年一付，合计金额大写：柒万肆仟零捌拾捌元整   （￥ 74088.00元 ）不含税金额，税率执行国家相关规定由承租方支付。合同到期后承租方在未欠出租方任何费用及财物损坏的情况下出租方应全额退还押金。
    第四条：租金单价：12元/㎡.月，此价格不含税。全年租金合计（大写）壹拾肆万捌仟壹佰柒拾陆元整（￥  148176.00 ）。
    第五条：承租方负责按月支付水电费，水：  8  元/立方米；电： 0.80 元/度（厂房内按表计量）
第六条：库房租金、水电费由出租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发票税率部分由承租方承担。

    第七条：承租方不得对厂房主体结构及内部设施进行改造、变更，如违反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承租方负担。承租方应爱护房屋设施（墙壁、地面、顶棚、电柜等）如有损坏照价赔偿。 

    第八条： 经出租方允许后, 承租方可对租赁房屋进行简单装修或改善增设它物。出租期满,若承租方不再续租,租赁房屋增设的它物归出租方所有。

    第九条： 租赁期内，承租方可临时在厂房门前后路面进行货物装卸（随装随清），不影响他人作业，出租方不得干涉承租方正常经营。

    第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出租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承租方不交付或不按约定交付租金达   一个月 以上；

承租方所欠各项费用达  叁仟元  以上；

未经出租方同意及有关部门批准，承租方擅自改变出租房屋用途的；

承租方违反本合同，擅自对房屋进行改造致使房屋或设备严重损坏的；

未经出租方书面同意，承租方将出租房屋进行装修的；

未经出租方书面同意，承租方将出租房转租给第三方的；

承租方在出租屋内进行违法活动的。

第十一条： 房屋租赁期满，承租方如继续承租，应在租赁期满前一个月向出租方提出书面申请，双方可重新签订合同。若不续租应如期归还。若承租方逾期返还房屋，应按照租赁合同单价及时补交房租并加收一个月房租作为违约金。
    第十二条： 双方要严格遵守本合同各项条款，如有违约，违约方承担全部责任。

第十三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协商或协商不成的，可按下列第 （一）  种方式解决。

提交宝鸡仲裁委员会仲裁；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四条： 其他约定事项：租赁期内，①出租方负责水电供应，承租方应节约用水用电；②承租方负责其内部安全，做好保卫、防火、防盗、防触电等安全工作，保证内部人员的人身安全，遵纪守法，若发生事故，承租方负全责，出租方负责厂房外围安全；(承租方的货物出厂应凭出门证，由承租方指定人员签字、盖章方可出门；④承租方应保持租赁厂房内及周围厂区干净整洁，邻里和睦相处。

    第十五条： 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合同自行终止，双方互不承担损失。

    第十六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出租方与承租方各执一份。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出租方:陕西联航科技有限公司      承租方: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授权签字人：                     授权签字人：         
附录：

单位名称(出租方)：陕西联航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610323MA6X9BKF73

公司地址：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镇五路渭河桥南100米路西侧

开户行及账号：农行岐山县支行蔡镇分理处 26315601040003308

联系人：褚益峰   18628623339 

联系电话：0917-8561005  

单位名称(承租方)：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610132MA6U02NH6X

公司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泾河工业园泾高南路西段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农业银行西安高陵区泾渭路车城支行 26170201040003269

联系人：  刘建   19929031525
联系电话： 029-8603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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